[bookmark: _GoBack]

关于做好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数据
与省平台对接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局、市属开发区经发局，有关企业：
根据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数据与省平台对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市节能云平台已监测重点用能单位情况，未接入市平台的重点用能单位（名单见附件1）需直接接入省平台，并向省平台手工报送能耗数据。请组织各辖区内重点用能单位积极开展数据上传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高度重视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工作
2020年3月，省发改委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的通知》（鲁发改环资〔2020〕458号）（见附件2），明确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全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数据接入省级和国家平台。对未按期完成接入端系统建设、未按要求上传数据或不能维持系统正常运行的重点用能单位，上报国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实施失信惩戒。对未按要求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、未按规定配备和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，依法依规责令限期整改；逾期不整改或整改未达到要求的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目前，我市未接入市节能云平台的重点用能单位，需按要求直接接入省平台，手工报送能耗数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局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积极推进辖区内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数据与省平台对接。
二、组织企业维护相关信息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局要组织辖区内企业，根据《山东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企业信息及数据项维护说明》（见附件3）的要求，维护企业基本信息、生产工序、单元、设备、计量器具及上报指标项等。
三、按要求上报能耗数据
各重点用能单位要按照《山东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企业数据上报要求》（附件4），采取人工填报的方式，上报企业日数据、月数据。日上报数据要求在当日上午9点之前必须完成昨日数据的填报；对于月上报数据要求在每月1日上午9点前将上月数据填报。数据项在上报前需要企业内部进行审核，以确保上报的数据是准确的，并且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。
四、时间要求
各重点用能单位务必于12月20日之前完成企业相关信息维护，并补录2020年10月以来的日数据、月数据。12月21日之后，企业必须实现每日、每月按要求上报能耗数据。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高度重视与省平台的数据对接工作，严格按照《通知》确定的时限和要求开展相关工作。在接入过程中如遇到技术问题，请及时与市平台技术负责人员联系。

联系人：技术负责人  李正辉  15606353557
        市发改委节能执法监察支队    葛  瑾  19806080098


附件：1、未接入市平台的重点用能单位名单
2、《关于加快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的通知》（鲁发改环资〔2020〕458号）
3、山东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企业信息及数据项维护说明
4、山东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企业数据上报要求
5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-基础信息与格式规范
6-1、电力行业-数据采集指南
6-2、钢铁行业-数据采集指南
6-3、石油石化行业-数据采集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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